
 

关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技术标准》 

    1、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技术标准为指导性标准，包括规程、指南、建议、技术规定或条例等。 

    2、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技术标准为政府主管部门、业主、设计、施工、监理、质检试验部门与相关人员提供技术依据，

这些标准仅具指导性，本身不具法律性；但这些标准可被有关各方在约定的基础上，或为政府主管部门认定后，体现其法律

意义上的强制性。 

    3、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技术标准主要由学会的标准出版工作委员会、各分科学会或下属的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编写，初

稿经学会的有关学术会议或刊物上发表并广泛征集意见后，经专家小组开会或通讯鉴定通过，报学会标准出版工作委员会审

批并编号后出版发行。 

    4、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技术标准的书写体例宜根据标准的不同性质(如规程、建议、指南等)而定，并可参考国际上一贯

通用标准(如ASIM，ACI，BS等)的做法。鉴于这一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除标准的封面及封面里页的形式外，先不规定

统一的书写格式。 

5、为编写标准所需的费用，以及具体的出版与收入由组织编写的分科学会或专业委员会自行筹措和处理，但应强调井尽量

照顾编写人员的利益。 

【关闭窗口】  


